
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饭团（冷冻）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根据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和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相关采购管理规定，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采购申请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饭团（冷冻）采购项目
2.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3.付款方式：月结110天账期，供应商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
4.项目地点：领航路100号、申达五路106号
二、采购计划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批复。
3、 采购需求
（一）产品要求：
	序号
	物料名称
	规格
	单位
	年预计用量
	备注

	1
	咸蛋黄酥松手握粢饭团（白米）
	110g±5g/个
	个
	60000
	[bookmark: OLE_LINK1]储存方式：-18℃以下储存
包装方式：集装（建议10个/袋）、
产品配比：主料白粢饭≤ 85%，辅料不得少于4种，需包含海苔片，咸蛋黄，鸡肉松和油条。
形状尺寸：建议外形为圆筒长条形。长度不超过13cm，宽度不超过5cm。
其他要求：1.包装完好无破损、漏馅、受潮，饭团外形规整。
2.米饭软硬适中、颗粒分明，无夹生、结块、发酸、霉变、异味，无可见杂质、异物。
3.咸蛋黄无硬芯，无结团、受潮现象。

	2
	咸蛋黄酥松手握粢饭团（乌米）
	110g±5g/个
	个
	60000
	储存方式：-18℃以下储存
包装方式：集装（建议10个/袋）
产品配比：主料乌米粢饭≤ 85%，辅料不得少于4种，需包含海苔片，咸蛋黄，鸡肉松和油条。
形状尺寸：建议外形为圆筒长条形。长度不超过13cm，宽度不超过5cm。
其他要求：1.包装完好无破损、漏馅、受潮，饭团外形规整。
2.乌米无陈味、霉点，不粗糙硌牙，无夹生、结块、发酸、异味、无可见杂质、异物。
3.咸蛋黄无硬芯，无结团、受潮现象。


（二）执行标准：产品符合GB1929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国家法律规定。
（三）交付时间：订单确认后3日(上海地区）
          订单确认后7日（非沪地区）
首批订单：甲方每个使用单位发出的第一份订单为首批订单。首批订单交货周期为首批订单下单后的15天内（含15天）。
[bookmark: _GoBack]（四）订单
订单及订单数量等信息以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等书面形式发出。供应商应在收到订单后当天，回传确认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
（五）验收标准
1.产品在首批供货时需提交一份加盖供应商公章的省级（含）以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如产品要求清真，需提供厂家的清真证书。型式检验的检测频率应执行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如上述标准规范均无明确规定的，则该产品的型式检验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如执行《SB/T 10648-2012 冷藏调制食品》和《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的产品应按照标准中的明确要求，其型式检验至少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执行《GB 19295-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的速冻食品因标准未明确型式检验的要求，其检测频率应按照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速冻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要求至少每年进行两次。型式检验应委托具备资质（CMA或CNAS）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应加盖CMA或CNAS的印章。
2.常规供货时需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该批产品出厂检测报告。
3.依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进行抽检，产品质量、包装、数量等需符合合同及订单要求。
4.产品包装上的标识（标签）需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包括但不仅限于产品生产日期、失效日期、保质期、警示标志、主要成分、厂家信息等）。
5.产品保质期：产品保质期须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且符合采购人对产品保质期的要求（当日所送产品的保质期不得少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6.外购的冷冻食品在收货时，应冻硬，且无解冻迹象，表面温度低于零下4度。
7.供应商安排送货车辆，如若无或者木制垫仓板，仓库有权拒收。
8.产品生产过程中需使用金属探测仪、X光机等有效金属检测工具对产品进行检测，提供生产线检测过程照片或金属检测工具的发票或资产入账卡片等证明材料。
（六）费用承担
供应商将产品从制造商运至采购人指定收货地点的全部运杂费、保险费、在采购人收货地点的装卸费由供应商承担。
（七）备货量
1.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协议及订单，做好日常供货保障，杜绝断货。
2.供应商不得立最小起订量。
（八）售后服务
供应商应承担以下但不限于以下的售后服务：产品品质的保证；服务承诺的履行；产品资料的提供；不合格产品退货处理；投诉处理；应急情形的处理。
四、供应商资质	
（一）营业执照
[bookmark: OLE_LINK2]（二）若响应方为直接生产厂家，需按要求提供以下资质文件：
1.食品生产许可证及明细页；
2.食品经营许可证及明细页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表或符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的专业技术及行业资质证明资料。
若响应方为产品经销商，需按要求提供以下资质文件：
1.响应方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及明细页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表或符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的专业技术及行业资质证明资料；
2.若所提供的样品为非进口产品，需额外提供该产品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及明细页；
3.若所提供的样品为进口产品，需额外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据涉及的产品需与参与本项目提供的产品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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